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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内容
（一）食堂运营管理
包括但不限于：
1.餐厅工作人员的招聘与管理；2.餐厅档口的餐品供应；3.餐厅档口菜品质量控制；4.餐厅所有食材原料供应链搭建与管理；5.餐厅食品安全管理；6.餐厅环境质量管理；7.餐厅服务管理；8.餐厅设施设备的保管与维护；9.突发状况应急处理等。
（二）供餐内容
1.就餐人员：院机关干警约300人，6个基层人民法庭干警约100人。
2.供餐时间：
①工作日早餐、中餐，共两餐； 
早餐供应时间：8:00—9:00
午餐供应时间：12:00—13:00
②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提供每年不少于50天的加班餐（工作日晚餐和周末早餐、中餐）
晚餐供应时间：18：00—19:00
周末早中餐供应时间与工作日一致
③因临时、突发状况需要安排供餐，应按采购人要求保障。
3.供餐地点和内容：
3.1餐厅供应服务点：
院机关和6个基层法庭食堂。
院机关：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办公楼位于长安区西长安街141号；
6个基层法庭：
①沣峪人民法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道313县道（滦镇十字向西200米路北）；
②王曲人民法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238县道（王曲派出所旁）；
③细柳人民法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西户路与韦斗路十字西北角；
④郭杜人民法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西户路与韦斗路十字西北角；
⑤引镇人民法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引镇街道太兴南路27号；
⑥鸣犊人民法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鸣犊东街与鸣犊正街交叉口东340米。
3.2餐饮标准
（1）早餐：
包含鸡蛋、奶制品，且至少提供一种稀饭（如米粥、杂粮粥等），并搭配四个菜（品种可灵活安排，注意分量控制）。
（2）午餐：
每周特色中餐不少于1种；其余工作日有2种及以上可供选择的主食，菜品不低于4种、荤菜不少于2种，含1汤，每天随餐提供水果。
（3）晚餐：随机（菜品新鲜且不低于2种）。
3.3整体要求：
食谱由采购人提供或由供应商提供经采购人审核，方可执行。菜单需定期轮换，并在每餐中提供一定选择性，保证品种丰富、不单调。
二、服务要求
（一）管理模式
1.由供应商委派专业厨房工作管理人员到采购人餐厅进行专业厨房运营和管理，为采购人提供膳食服务。
2.采购人为供应商提供必要的设备、水、电、天然气及经营场地，并安排人员指导餐厅运营管理，以保证餐饮企业经营行为合法有效。
3.采购人负责监督供应商服务品种和价格，监督和检查餐厅的卫生安全工作，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抽查菜品和服务质量。
（二）食堂管理要求
1.供应商做好所有原材料计划购买与接收保管资料记录，采购人有权随时检查；供应商选定的食材供货商需经采购人同意；
2.供应商负责做好食堂后厨及餐厅清洁卫生；
3.供应商负责餐饮质量、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等相关工作；
4.供应商须根据实际用餐人数情况足额配备餐饮服务人员以保证服务质量。
5.所有菜品应根据季节变化更新原料搭配，注重菜品更新；
6.餐厅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对食品配餐间、食品加工间以及工作人员的卫生等情况进行管理；
7.餐厅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对食材入库检查、食材加工烹调、厨房餐具用具等重点环节进行重点把控；
8.餐厅范围内的设施设备进行专人建档管理并做好日常维护；
9.制定科学、严谨、明确、客观、合理的人员考核管理办法，保证考核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10.供应商应及时支付人员工资、食材费用，确保专款专用。
（三）餐厅人员要求及标准:
餐厅服务人员人数应确保院机关和各基层法庭的正常供餐，服务人员应满足以下条件：
1.凡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作，人员必须身体健康，无伤残或重大疾病，无各种遗传性疾病。
2.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包括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疾病，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
3.凡食品从业人员手部有开放性、感染性伤口，必须调离工作岗位；
4.人员须提供入职人员档案、身份证复印件、员工花名册以及对应照片、保险、健康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等，
5.人员应为年龄18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品行良好，遵纪守法，无犯罪记录或治安处罚记录。
6.人员应具备相应岗位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技术水平过硬，能够保证出品质量；
7.供应商所配备员工年龄必须遵守国家劳动法规定的年龄要求。
8.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备专业维修工保障设备及水电维修。
9.餐厅所有员工由供应商自行招聘，餐厅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均由供应商承担。
（四）卫生要求
1.厨房内配备防蝇、防鼠措施和设施。
2.连接餐厅的通道干净整洁，地面无积水和油腻。
3.灶台和橱柜清洁完好，无破损，无油垢，无垃圾，橱柜内各种用具用品摆放有序，无私人用品。
4.排烟罩清洁完好，罩面、滤油网以及里面的照明灯具均无油垢，有定期擦排烟罩和清洗滤油网的措施。
5.调料缸干净整洁，各种调料充足，不变质，用餐结束时坚持加盖盖好。
6.砧板清洁，无霉斑积垢，用餐结束时，要竖放或置于两面通风处。
7.刀具清洁无锈迹，有安全的存放刀架，并实行个人保管制度。
8.冰箱(冰柜、冷藏柜、保鲜柜)清洁完好，有定期的清理和除霜制度,表面无锈迹，无油垢，无破损；冰箱内干净，无积水，无异味，摆放整齐，严格做到鱼肉分开、荤素分开、生熟分开、成品和半成品分开；无私人物品，并由专人管理。
9.所有炊具、盛器、餐具清洁完好，无破损，无油垢。
10.厨房的四壁、天花板干净整洁、无破损，地面、排水沟、无积水、无油垢、无积尘、无垃圾、无破损。
11.厨房门窗清洁完好，无油垢、无积尘、无破损。
12.垃圾箱(桶)加盖盖好，四周无散积垃圾，及时清运。
13.厨房内四害密度控制在标准要求内，有定期的除害打药措施。
14.餐厅和操作间的病媒防治工作，必须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病媒防治专业消杀灭公司具体组织实施，并将消杀灭公司资质报采购人备案留存，消杀灭所产生的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五）安全生产要求
（一）供应商承担在履行服务过程中的全部安全责任。
（二）供应商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1.原材料验收由供应商验收，供应商必须确保所有采购的原材料符合采购人要求和标准，不得采购劣质、过期或““三无”产品”，禁止采购不符合国家食品标准要求的食材和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其他食品、食品添加剂等，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采购的原材料进行监管和抽查，凡采购人发现采购不符合规定要求或劣质、过期或“三无”产品，有权进行直接处罚，处罚标准在考核细则中明确。
2.不得采购、加工霉烂变质商品或不正常、不卫生的食品在本食堂销售、食用和饮用，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规定。
3.因供应商管理问题造成就餐者食物中毒，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三）供应商须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的管理机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教育员工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由此引发的一切安全事故及安全责任，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须制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紧急事故处置应急预案，采购人监督供应商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四）供应商员工因工或非因工发生的人身伤、残、亡或财产损失的，由供应商负责处理。如供应商违约造成安全事故，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五）意外事故承担：
1.就餐者在就餐过程中，因餐厅地面打扫不及时而导致的摔倒、磕伤、碰伤等引起的一切问题由供应商负责。
2.凡因原材料清洗不干净或程序不规范造成食物中毒或其他问题所引发的全部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六）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1.在营业期间，保障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无阻，消防安全疏散标志要随时完好；
2.供应商所属工作人员必须做到“四懂四会”，即懂得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懂得预防火灾的措施、懂得扑救火灾的方法、懂得逃生自救方法；会报警，会使用消防器材，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引导人员疏散；
3.电器设备使用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操作人员使用前必须熟悉操作程序，出现故障时及时处理。未经安全负责人同意，不得随意布置电源线路和安装使用大功率电气设备；
4.不得擅自改、装设施、设备，以免引发火险事故；确需进行改装的需提前上报至采购人，由采购人进行核实确认后进行改装；
5.餐厅配备的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必须随时保持完好有效，不准随意的挪动和损坏，如发现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相关负责部门上报；
6.常态化检查炉灶的各部位，发现阀门堵塞、失灵、胶管老化等问题，要立即停用修理。如发现室内有液化气气味，要立即关闭炉灶开关和角阀，切断气源，及时打开窗户，严禁在周围吸烟、点火或启动电器开关。检查漏点可用肥皂水，严禁使用明火试漏；
（7）工作结束后，操作人员及时关闭厨房所有阀门，切断气源、火源和电源。
三、服务质量标准
（一）在业务履行过程中要服从采购人对生产场地、工作及生活环境的安排和要求，严格执行采购现场标准的相关管理规定，并接受采购人的考核。
（二）餐具保持完好率（指餐具无裂缝、豁口或破损）在98%以上。如有破损所更换碗、筷子质量必须按采购人要求和规格进行更换，所需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三）厨具中菜刀、铁锅、菜墩、炒勺等小件厨具补充更新，必须按采购要求进行同质量、同品牌进行更换，所需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四）桌布、纸巾、洗洁精等低值易耗品更新补充由供应商自行更换补充并承担支付费用。
（五）宣传展板和标志标识等需定期更换，所需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六）供应商对采购人所配设备及餐具用品需要更换或报废时，必须报采购人许可。合同期满或供应商提前退出时，设备交接必须保持完好率100%，且设备为采购人所配置原品牌同等级，不得私自更换。
四、费用说明
（一）本项目服务费用主要由食材采购费用及劳务费用构成，均由供应商承担。
（二）供应商应每天保证采购人164名正式干警或省聘书记员在食堂就餐，采购人方可足额支付食材采购费用。未达到人数要求，扣减相应费用。
（三）其他需说明费用
1.保障供餐的基础设备及餐具初次由采购人配齐，餐厅桌椅维修、灯光照明设备维修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2.餐厅工作人员业务培训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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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产品（如有）执行的标准、规范：
（1）国家标准、规范/；
（2）行业标准、规范/；
（3）地方标准、规范/；
（4）团体标准、规范/；
（5）企业标准、规范/。
六、本章第五条款未明确服务（产品）执行标准、规范的，按下列方法进行选择：
□顺序执行：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企业 标 准（有国家标准按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 以此类推）；
□最高标准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哪个标准高执行哪个标准）
☑必须执行：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
